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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建研集团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９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千宇 蔡静

电话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传真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０５９２－２２７３７５２

电子信箱

ｘｍａｂｒ＠ｗｉｎｍａｉｌ．ｃｎ ａｉｄｙｃａｉ＠１６３．ｃｏｍ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８５１

，

８７３

，

５０１．７５ ７５４

，

７７０

，

４５０．４８ １２．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１

，

６６８

，

８２４．８１ １１８

，

８６５

，

９２３．８６ －６．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０３

，

６０４

，

５６６．２５ １１５

，

９７５

，

７７７．３７ －１０．６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７

，

４９６

，

６１９．４７ ７

，

４９５

，

６５４．６４ ０．０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２ ０．４５ －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４２ ０．４５ －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６７％ ８．０５％ －１．３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３７０

，

２１６

，

５１５．３６ ２

，

３３２

，

３５１

，

５１２．４６ １．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７１１

，

３３０

，

７２８．３０ １

，

６２６

，

０６３

，

２４９．７８ ５．２４％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９

，

１０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永太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７６％ ４６

，

８１０

，

０９９ ３５

，

１０７

，

５７４

质押

１４

，

４５０

，

０００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５．００％ １３

，

１７１

，

０３４ ９

，

８７８

，

２７５

质押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黄明辉 境内自然人

４．７９％ １２

，

６１８

，

１８５ ９

，

４６３

，

６３９

质押

２

，

０７０

，

０００

麻秀星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９％ ７

，

３６５

，

１２６ ５

，

５２３

，

８４４

林秀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２％ ３

，

７５４

，

６００ ０

陈鹭琳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４％ ３

，

５４５

，

６００ ０

高卫国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３％ ３

，

５１４

，

６００ ０

林燕妮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０％ ３

，

４３４

，

６００ ２

，

５７５

，

９５０

质押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林千宇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０％ ３

，

４３４

，

６００ ２

，

５７５

，

９５０

叶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０％ ３

，

４３４

，

６００ ２

，

５７５

，

９５０

质押

８００

，

０００

桂苗苗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０％ ３

，

４３４

，

６００ ２

，

５７５

，

９５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宇、邱聪、高

卫国、陈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林秀华共

１９

位发起人股

东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

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

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中层

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

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

)

》的正式发布

,

未来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

,

目前我

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3.7%,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36%

左右

,

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

80%

的平均水平

,

也

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

60%

的平均水平

,

这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报

告期内

,

在政府“稳增长”政策的带动下

,

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的城镇化建设、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节能环保等领域逐渐成为投资重点。

《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 提出

:

“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引入民间投资

,

应当优先引入业绩优秀、信誉良好和具有共同目标追求的民间投资主体”。公司作为全国首家也是唯一一

家上市的建筑科学研究院所

,

在全国同行中的市场拓展及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有目共睹。目前

,

公司正积

极关注各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情况

,

寻找好的投资机会

,

提升企业的发展空间。

建设综合技术服务方面

:

公司建研技术事业部在不断拓展新区域的同时

,

积极开拓建筑节能、绿色建

筑及铁路、公路、轨道交通、水利工程建设等新领域

,

业务领域得到丰富

,

综合实力得到加强。

今年

2

月

,

国务院发布《关于整合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实施意见》

,

确定了推进具备条件的检验检测认

证机构与行政部门脱钩、转企改制

,

推进跨部门、跨行业、跨层级整合

,

支持、鼓励并购重组的工作重点。允

许非国有资本参股

,

组建大型综合性混合所有制检验检测集团

,

逐步发展区域性综合检验检测机构。

7

月

28

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了

引导检验检测认证机构集聚发展

,

推进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检验检测认证机构的发展目标。

检测行业的改革将为我司的建设综合技术服务业务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在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方面

,

福建省和厦门市分别发布了《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案》

,

将绿色建筑要求

作为土地招拍挂出让条件

,

并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以及规划条件核实等规划审批过程中予以落实

,

同时

,

加大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力度。厦门市对主动执行

绿色建筑标准并取得运行标识的存量土地民用建筑的建设单位及购买业主均明确了具体的奖励措施。

今年

3

月落户我司的“福建省建筑节能产品与检测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已通过验收的厦门市重

大科技平台项目“海西绿色建筑科技创新平台”将作为公司发展建筑节能与检测和绿色建筑的综合技术

平台

,

充分发挥在建筑节能、绿色建筑领域的优势

,

提升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重大科技成果的工程化、产业

化能力。

外加剂新材料方面

:

公司科之杰新材料事业部在做强福建市场

,

夯实重庆、贵州等市场的同时

,

加大对上

海、浙江、江苏、广东、河南、湖南、江西等新区域的开拓

,

跨区域发展势头强劲

,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

,

盈利能

力大大增强。同时

,

公司也加强了与外部的战略合作

,

今年

6

月

,

公司与西部建设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

在不

限于混凝土技术及外加剂新材料等双方业务相关领域建立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

开启了外延扩展的新

模式。

报告期内

,

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8.52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2

亿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6.05%,

基本每股收益

0.42

元。

面对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下滑

17.02%

的不利局面

,

公司在二季度采取了积极的应对

措施

,

在提高销售收入的同时

,

克服原材料价格及成本费用上涨等因素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6,

833

万元

,

创公司单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历史新高。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

年

4

月

30

日

,

公司全资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23,357,872

元收购了南昌市吉龙

实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新收购公司主要从事外加剂新材料的生产和销售。

2014

年

4

月

30

日

,

新收购公司正

式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蔡永太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98�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0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

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

于

2014

年

8

月

9

日上午

9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

,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

合的方式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以

OA

邮件、电子邮

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

,

形成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

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

同时

,

公司

2014

年半年报摘要刊载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9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信息。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

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398�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1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9

日上午

11

点在厦门

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

,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举行。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

以

OA

邮件、电子邮件或传真等形式送达全体监事及董事会秘书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燕妮女士主持

,

监

事会其他成员郭元强、刘静颖均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为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

控制度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

同时

,

公司

2014

年半年报摘要刊载于

2014

年

8

月

12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3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

:

本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

募集资金实际

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

,

无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报告期内

,

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公司更好、更

快地发展

,

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理由合理、恰当。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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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29

号

:

募集资金使用》的要求

,

编制了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0

年

3

月

26

日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373

号文“关于核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

,

本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

3,000

万股新股。

2010

年

4

月

26

日

,

本公司分别采用网下配售方式向询价对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00

万股以及采用网上定价

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400

万股

,

共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

万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每股

发行价格为

28

元。截至

2010

年

4

月

29

日止

,

本公司已收到社会公众股东以货币资金方式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

84,000

万元

,

扣除从募集资金中直接扣减的证券承销费及保荐费等发行费用

2,720.00

万元后已汇入本公司

银行账户的资金净额为

81,280.00

万元

,

经扣除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978.66

万元后

,

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301.3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

(2010)

综

字第

020031

号”《验资报告》审验。

本公司自行支付的前述中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相关费用中

,

包括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

582.35

万元。

根据财政部财会

[2010]25

号文《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

知》

,

本公司已将其中包含的路演推介费用

313.99

万元

,

调整记入

2010

年期间费用

,

不作为发行费用在募集资

金总额中扣除。调整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80,615.33

万元

,

扣除预定募集资金

39,303.00

万元后

,

本公司实际

超募了

41,312.33

万元

(

以下称“超募资金”

)

。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0,561.35

万元

(

其中

:

募集资金使用

28,472.48

万元

,

超募资金使用

42,088.87

万元

,

超募资金使用金额比超募资金初始金额多

776.54

万元系超募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

累计收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2,334.48

万元

,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

余额

12,388.46

万元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88.46

万元

,

另有未到期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

11,500

万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本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

内容。

本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募集资金专户开立情况如下

:

序号 开户公司 开户银行 账号 专户用途

１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３７５１０１８８０００２５７４３０

存放超募资金

２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

司（注

１

）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

支行

８７０２０１２０５４０００５７５９

用于年产

５

万吨羧酸系减水

剂项目

３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翔安支行

４０３３４００１０４００６６６６９

用于年产

１２０

万方预拌混凝

土扩建搬迁项目

４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

公司（注

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城建支行

４１０００２４０２９２００００５７７８

用于建筑工程检测中心同

安基地项目

注

1: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科之杰新材料

(

漳州

)

有限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更名为福建科之

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

2: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原名厦门市建筑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

于

2010

年

6

月

29

日更名为厦

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

31

日

,

公司与上述募集资金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

,

并于

2010

年

7

月

26

日签订《关于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的补充协议书》

,

对原已签订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部分条款进行补充约定。三方监管协议及补充协议与深圳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无重大差异。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要求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

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

以确保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候

,

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

批手续

,

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

,

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

三方监管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

不存在未及时履

行义务的情形。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募集资金专户

(

含七日通知存款账户

)

余额

8,884,612.77

元

,

其中活期存款余额

5,884,612.77

元

,

七天通知存款余额

3,000,000

元。前述七天通知存款账户的开立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

手续

,

同时及时知会保荐机构

,

随时接受保荐代表人的监督

,

到期后

,

本金及利息全额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具体

如下

:

公 司 名 称 开 户 银 行 账 户 类 别 存放余额（元）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０．００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２

，

５１９

，

７９７．８２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元支行 七天通知存款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厦门天润锦龙建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３

，

３６４

，

７４１．４０

厦门市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城建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７３．５５

合 计

８

，

８８４

，

６１２．７７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未到期金额为

70,000,000

元

,

结构性

存款

45,000,000

元

,

上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购买及结构性存款账户的开立严格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

手续。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受托人名称 产品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合 计

厦门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３

，

５００

厦门银行

保本浮动收益型

理财产品

３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３

，

５００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元支行

结构性存款

４

，

５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

４

，

５００

合 计

－－ １１

，

５００ －－ －－ １１

，

５００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年产

5

万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年产

120

万方预拌混凝土扩建搬迁项目”、 “建筑工

程检测中心同安基地项目”

,

其生产设施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生产

,

项目已基本完成

,

经济效益基本达到

预期。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3.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0

年

7

月

29

日

,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10,063.51

万元。该项置

换资金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天健正信审

(2010)

特字第

020133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鉴证报告》审验。

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

8

月

8

日

,

经过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同意公司将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结余募

集资金

12,388.46

万元

(

含已收利息

)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

以转入自有资金账户的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

。

6.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超募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7.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

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12,388.46

万元

,

除

7,000

万元用于购买银行保本

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

4,500

万元外

,

全额存放于本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含七日通知存款账户

)

内。

2014

年

8

月

8

日

,

经过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同意公司将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结余募集资金

12,

388.46

万元

(

含已收利息

)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

,

具体补充金额以转入自

有资金账户的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

)

。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

,

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8.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信息。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

违规情形。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2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８０

，

６１５．３３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１４５．１９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７０

，

５６１．３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

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注）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年产

５

万吨羧

酸系减水剂

项目

否

１７

，

６９１．００ １７

，

６９１．００ １４５．１２ １０

，

１１６．２１ ５７．１８ ２０１１．０５．０１ １

，

８１１．２８

注

１

否

年产

１２０

万方

预拌混凝土

扩建搬迁项

目

否

１５

，

６７３．００ １５

，

６７３．００ ０．０６ １２

，

３２９．６１ ７８．６７ ２０１１．１１．０１ ８４５．０４

是 否

建筑工程检

测中心同安

基地项目

否

５

，

９３９．００ ５

，

９３９．００ ０．０１ ６

，

０２６．６６ １０１．４８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７８３．１０

是 否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３９

，

３０３．００ ３９

，

３０３．００ １４５．１９ ２８

，

４７２．４８

— —

３

，

４３９．４２

— —

超募资金投

向

收购重庆市

建研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

否

１

，

３１４．３３ １

，

３１４．３３

—

１

，

３１４．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６ ５７３．４０

是 否

归还银行贷

款

—

８

，

７００．００ ８

，

７００．００

—

８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

不适

用

不适用

收购泉州市

建筑设计院

整体产权

否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

，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 ７．４８

是 否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

２９．９７４．５４ ２９

，

９７４．５４

—

２９

，

９７４．５４ １００．００

— —

不适

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

向小计

—

４２

，

０８８．８７ ４２

，

０８８．８７

—

４２

，

０８８．８７

— —

５８０．８８

— —

合计 —

８１

，

３９１．８７ ８１

，

３９１．８７ １４５．１９ ７０

，

５６１．３５

— —

４

，

０２０．３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注

１

、上表中本报告期实现的效益包含由关联方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本募投项目产品形成的利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超募资金累计

４２

，

０８８．８７

万元（含所产生的利息收入

７７６．５４

万元），已全额使用。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超募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重庆市建研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２３％

股权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归还公司及子公司贷款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将部分超募资金用于以下三个项目：

①

使用超募资金以不高于

１

，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７６．２３％

股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

，

３１４．３３

万元收购了重庆市建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７６．２３％

股

权；

②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８

，

７００．００

万元归还公司及子公司用于主营业务的贷款；

③

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的流动资金，该资金用于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参与竞拍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

产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整体产权的议案》，决定以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元收购泉州市建筑设计院（包含泉州设计院及其两家下属公司泉州市泉建工程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泉州市泉建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整体产权，超出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元的部分价款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支付。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本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元收购了前述泉州市建筑设计院的整体产权。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剩余超募资金

１９９

，

７４５

，

４２４．４６

元全额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了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０

，

０６３．５１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７０

，

５６１．３５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使用

２８

，

４７２．４８

万元，超募资金使

用

４２

，

０８８．８７

万元，超募资金使用金额比超募资金初始金额多

７７６．５４

万元系超募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累计收

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２

，

３３４．４８

万元。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

１２

，

３８８．４６

万元， 其中，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８８８．４６

万元，另有未到期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

１１

，

５００

万元。结余原因：

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年

产

５

万吨羧酸系减水剂项目”、“年产

１２０

万方预拌混凝土扩建搬迁项目”、 “建筑工程检测中心同安基地项目”的

生产设施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并投入生产，项目已完成，经济效益基本达到预期。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公

司从项目的实际情况出发，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使费用得到了一定的节省。

２

、在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过程中，公司在采购环节严格把控，使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３

、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

收入。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１２

，

３８８．４６

万元，除

７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

产品及结构性存款

４

，

５００

万元外，全额存放于本公司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含七日通知存款账户）内。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８

日，经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结余募集资金

１２

，

３８８．４６

万元（含已收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受完结日至实施日利息收入影响，具体补充金额以转入自有资金账

户的实际金额合计数为准）。上述事项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其他问题。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98�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2

半年度

报告摘要

证券代码:600168� � �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2014—034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对

2014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之股

东大会决议有效期限进行了变更。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4

年

8

月

11

日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8

月

11

日

9:30

—

11:30,13:00

—

15:00

现场会议地点

:

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特

8

号长江隧道公司管理大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如下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４０

，

３１７

，

１８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２．０５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４８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３

，

１０４

，

９９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１．８５

(

三

)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王贤兵先生主持

,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表

决

,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四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

7

人

,

董事何愿

平、独立董事韩世坤因事请假

;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

,

出席

5

人

;

董事会秘书凃立俊出席会议

;

公

司高管刘宁、孙丽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变更《关于发行公

司债券的议案》之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限

４３９

，

７４５

，

７９２ ９９．８７ ５５３

，

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８

，

３９６ ０．００４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崔宝顺律师、詹曼律师、温莉莉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有合

法、有效的资格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69� � �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7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股

票价格异常波动， 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 步森股份， 股票代码：

002569

）自

2014

年

5

月

5

日开市时起已临时停牌。鉴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重大

资产重组，

2014

年

5

月

31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4-026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6

月

3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4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6

月

10

日、

2014

年

6

月

17

日、

2014

年

6

月

24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1

、

2014-032

、

2014-033

），

2014

年

7

月

1

日、

2014

年

8

月

1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4-036

、

2014-044

），

2014

年

7

月

8

日、

2014

年

7

月

15

日、

2014

年

7

月

22

日、

2014

年

7

月

29

日、

2014

年

8

月

5

日公司对外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

2014-037

、

2014-040

、

2014-042

、

2014-043

、

2014-045

）。上述公告内

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截止目前， 公司与各有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

项工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

及时公告并复牌。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4-049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8

月

11

日上午

10:00

以现场会议方式

,

在福建

省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通知及相关文

件已于

8

月

1

日以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林汝捷先生召集并主持

,

应到董事

8

人

,

实到

8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

,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如下议案

:

1

、审议并通过《关于购买

OPCON

螺杆膨胀发电机设备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

赞成

6

票

;

无反对票

;

无弃权票。

为快速掌握世界先进的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

,

缩短

OPCON

螺杆膨胀发电机进入中国市场的时

间

,

董事会同意公司购买

OPCON

生产的

2

台专业设备

,

型号分别为

:Opcon Powerbox ORC-HT

和

Opcon Powerbox WST ,

合同总金额为

1100

万元人民币。因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汝捷先生之女林纯在

OPCON

公司担任董事

,

本次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汝捷

(

董事长

)

、陈义金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

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内容同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

在过去

12

个

月内

,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净资产的

5%,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已与瑞典

OPCON AB

公司

(

以下简称“

OPCON

” 或“

OPCON

公司”

)

签署合作意向书

,

拟与

OPCON

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

从事螺杆膨胀发电机业务。现公司为快速掌握世界先进的螺杆膨

胀发电机技术

,

缩短

OPCON

螺杆膨胀发电机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

,

公司拟购买

OPCON

生产的

2

台专

业设备。

公司实际控制人林汝捷先生之女林纯女士在

OPCON

公司担任董事

,

本次投资行为构成关联交

易。

2014

年

8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购买

OPCON

螺杆膨胀发电

机设备的议案》

,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

关联董事林汝捷先生

(

董事长

)

、陈义金先生回避了

表决。

(

二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设备名称及型号 发电量 数量 金额（人民币）

Ｏｐｃｏｎ Ｐｏｗｅｒｂｏｘ ＯＲＣ－ＨＴ ６００ＫＷ １

套

８００

万元

Ｏｐｃｏｎ Ｐｏｗｅｒｂｏｘ ＷＳＴ ５７５ＫＷ １

套

３００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1

、基本情况

瑞典

OPCON AB

公司全称为

OPCON AKTIELABOG ,

总部地址位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市。公

司注册日期为

1986

年

5

月

29

日。

OPCON AB

公司的股票在纳斯达克

OMX

斯德哥尔摩交易所上市交

易

,

股票名称为 “

Opcon

”

,

注册号为

556274-8623

。

OPCON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环保、高效、资源有效利

用能源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营销。

OPCON

是世界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的领导者

,

其技术水平在全球

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

其设计的螺杆膨胀发电机产品成熟

,

废热回收发电效率高

,

性能稳定

,

安

全可靠。

雪人股份持有

OPCON

公司

17.01%

的股份

,

为

OPCON

公司第二大股东。

2

、履约能力分析

OPCON

公司目前经营活动正常

,

具备履约能力。

三、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

,

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

采购价格为

OPCON

公司上述两套

设备的出厂价格

,

交易价格公允。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价格

一套

Opcon Powerbox ORC-HT

价格为

8,000,000

元人民币

,

一套

Opcon Powerbox WST

价格为

3,

000,000

元人民币

,

两套设备总价为

11,000,000

元人民币

,

包括海外运输的包装成本

,

买方应承担在买

方国家所产生的相关税费。

2

、支付条款

这个支付计划根据不同的交货时间以及便于根据不同的参考设施进行管理的可能性

,

分为

Opcon Powerbox ORC-HT

的一部分和

Opcon Powerbox WST

的一部分。买方同意在到期日支付所有

的发票款项。如果买方对发票或发票中部分条款有异议

,

买方必须在

8

天内书面通知承包方。如果没

有在截止日前通知到

,

买方将被视为已完全接受发票。发票中部分金额有争议的

,

则无争议的金额

必须在到期日前支付。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OPCON

公司是全球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的创始者

,

其技术水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绝对领先地

位

,

雪人股份与

OPCON

合作共同从事螺杆膨胀发电机在中国和部分区域的生产和销售。本次购买

设备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双方的合作

,

加快

OPCON

螺杆膨胀发电机进入中国市场。同时

,

本次购买设

备有助于公司快速掌握世界先进的螺杆膨胀发电机技术

,

快速进入螺杆膨胀发电机市场

,

符合公司

主营业务需求及公司发展目标。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4

年年初至披露日

,

公司与

OPCON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100

万元人民币

(

含本次

)

。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公司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认真审核

,

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

并出具独立意见如下

:

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

并遵

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

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

影响。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也没有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

审议程

序符合相关规定。因此

,

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